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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学校工作动态

1. 5 月 27 日，校党委书记朱坚、党委副书记项凤日带

队深入实验室检查指导安全工作。朱书记对学校不断重视和

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予以肯定，同时指出了实验室安全

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和漏洞，提出要在危险化学品储存使用、

仪器设备运行、实验室教学科研活动安全准入制度等方面加

以改进，织密织牢安全防线，有效防范和消除安全隐患，最

大限度减少实验室安全事故，保障校园安全、师生生命安全

和学校财产安全。

2. 6 月 26 日，副校长韩得满带队开展期末实验室安全

大检查。韩校长强调，实验室安全是校园安全的重要组成部

分，各二级学院要进一步增强主体责任意识，守牢实验室安

全底线，加强假期值班值守，责任到人，切实做好安全隐患

排查和整改，防止出现安全事故，确保实验室师生生命财产

安全，共同维护校园安全稳定。

3. 根据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2024），为进一步提升学校科研实验室安全技防水平，

适应高风险实验区域的监控防护要求，5 月 17 日，国资处实

施首批科研实验室智能安防系统升级项目，对医化大楼内所

有科研实验室安装摄像头 108 个。6 月 24 日安装调试结束，

6 月 26 日，国资处联合保卫处、医化学院开展验收工作。

4. 5 月 7 日至 5 月 30 日期间，国资处组织相关学院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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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历史遗留剧毒品专项排查工作。检查发现叠氮化钠、氰化

钠等 3 类历史遗留剧毒品共计 2.6kg。6 月 20 日，国资处联

系光大绿保固废处置有限公司对上述剧毒品进行转移，并在

浙江省固体废物监管信息系统中完成相关报备工作。

5. 5 月 11 日，浙江省教育厅发文要求各高校开展实验

室自查自纠工作并提交相关材料。国资处根据省厅要求组织

各二级学院开展自查自纠和学校检查，并于 6 月 19 日完成

《台州学院实验室自查自纠报告》撰写和上报。

6. 4 至 6 月，国资处多次邀请台州市污染防治技术中心

有限公司、台州鑫铭通风设备有限公司、浙江环之美环保科

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入校协助实验室废气处置方案实地

规划和参数编制。目前相关材料已提交学校招投标中心，招

标工作将于 7 月中旬开展，预计暑假期间开始安装调试。

7. 根据浙江省特种设备监察部门要求，特种设备使用

单位每月应定期在“特种设备在线上”信息平台中填报特种

设备的使用、管理情况。国资处分别于 5 月 6 日和 6 月 4 日

对学校所有特种设备逐一核对并确认上报。

8.为及时处置实验室化学废弃物和实验动物尸体，国资

处分别于 5 月 9 日和 6 月 20 日联系台州环海环保科技有限

公司、禾和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对全校化学废弃物（6.94

吨、8.34 吨）、实验动物尸体（1.04 吨）分批次集中清运，

并在浙江省固体废物监管信息系统中完成相关报备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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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为规范台州地区各高校危险化学品小剂量库建设，

椒江区公安部门委托国资处制定相关建设方案。国资处充分

调研并结合我校实际建设经验，初步制定了危险化学品小剂

量库建设标准，相关材料于 5 月 17 日交付椒江区公安部门。

二、校级检查活动

1. 危险性科研项目风险评估专项检查

5 月 15 日，国资处联合科技处开展危险性科研项目风险

评估突击检查，发现部分学院未及时将危险性科研项目风险

评估表分发至相关实验室，个别学院教师对科研室危险性科

研项目风险评估工作相关内容了解不全等问题。针对发现的

问题，相关学院已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整改。

2. 实验动物专项检查

5 月 21 日，国资处联合医学院开展学校实验动物专项检

查，发现各科研实验室工作人员均依法依规开展动物实验，

未存在私自购买、饲养及违规处置等现象。

3. 台州学院实验室安全自查自纠工作

根据浙江省教育厅要求，学校在 5 至 6 月期间开展实验

室自查自纠工作，并于 6 月 19 日将自查自纠报告和隐患治

理汇总表上传至浙江省数治平台。本次自查自纠共发现安全

隐患 8 处，主要包括化学试剂标签使用不规范、化学品固液

混放或液态试剂无托盘、实验室台面不整洁等常见隐患。上

述安全隐患均在上报前完成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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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期末安全大检查

6 月 26 日，学校开展期末安全大检查。检查发现，大部

分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有序开展，但也发现个别学院存在气

钢瓶空瓶转移放置不规范、气瓶与电箱距离太近等安全隐

患。国资处已下发整改通知，要求相关学院限期整改。

5. 学生协查组每周巡查

第 9 周：4 月 26 日，对椒江校区 113 间实验室开展巡查，

发现烘箱周围杂物堆放、灭火器未及时检查或无状态标识、

实验室台面不整洁、电源防护未及时关闭、化学品试剂标签

不规范、急救药品过期、实验室内含有生活物品等安全隐患

共计 16 处。截止目前相关隐患已全部完成整改。

第 10 周：5 月 11 日，分别对临海校区、椒江校区 172

间实验室开展巡查，发现实验室台面不整洁、灭火器未及时

检查、化学品试剂标签不规范、电源防护未及时关闭等共计

16 处。截止目前相关隐患已全部完成整改。

第 11 周：5 月 17 日，对椒江校区 104 间实验室开展巡

查，发现实验室内含有生活物品、值日记录不全、灭火器未

及时检查、化学品试剂标签不规范、实验室台面不整洁等共

计 8 处。截止目前相关隐患已全部完成整改。

第 12 周：5 月 23 日、24 日，分别对临海校区、椒江校

区 172 间实验室开展巡查，发现实验室灭火器未及时检查、

烘箱上杂物堆放、烘箱与冰箱间距太小、实验室台面不整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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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源防护未及时关闭、化学品与非化学品混放等安全隐患共

计 9 处。截止目前相关隐患已全部完成整改。

第 13 周：5 月 31 日，对椒江校区 92 间实验室开展巡查，

发现实验室灭火器未及时检查、电源防护罩未及时关闭等安

全隐患共计 5 处。截止目前相关隐患已全部完成整改。

第 14 周：6 月 7 日，分别对临海校区、椒江校区 169 间

实验室开展巡查，发现实验室灭火器未及时检查、电源防护

罩未及时关闭、烘箱上杂物堆放等安全隐患共计 11 处。截

止目前相关隐患已全部完成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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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安全隐患通报

5 至 6 月，国资处共组织校级实验室安全检查 10 次，发

现安全隐患 75 个，隐患总数量较上个月有所下降，截止发

稿已有 73 个隐患完成整改。

表 1 学院实验室安全隐患数目及主要隐患统计表

序号 学院（部门） 隐患数 主要隐患

1 医药化工学院 15

1. 实验室台面不整洁；

2. 电源防护罩未及时关闭；

3. 化学试剂标签不规范；

4. 烘箱周围杂物堆放；

2 生命科学学院 6 1. 灭火器未及时检查登记。

3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4

1. 化学试剂标签不规范；

2. 烘箱周围杂物堆放；

3. 实验台面不整洁。

4 药学院 21

1. 灭火器未及时检查登记；

2. 化学试剂标签不规范；

3. 实验台面不整洁。

5 医学院 0 无

6 建筑工程学院 1 1. 灭火器未及时检查登记。

7 智能制造学院 0 无

8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7
1. 灭火器未及时检查登记；

2. 电源防护罩未及时关闭。

9 信息技术中心 1 1. 电箱防护盖未关

10 商学院 0 无

11 艺术与设计学院 0 无

12 人文学院 6
1. 灭火器未及时检查登记；

2. 实验室内不整洁。

13 外国语学院 0 无

14 教师教育学院 4 1. 安全信息牌未及时更新。

合计 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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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重大隐患通报

1.某学院废弃物中转站存在化学试剂未粘贴标签和渗

漏现象。

6 月 20 日，国资处对化学废弃物中转站内的废弃物进行

统一转运，发现一批桶装液体废弃物未粘贴试剂标签，且个

别废液桶存在渗漏情况。

经查，该批液体废弃物来自某学院，属于科研实验室过

期的化学试剂。相关仓库管理人员未履行相关手续，将该批

试剂存放至化学废弃物中转站内，等待学校统一处置。查明

原因后，国资处立即采取现场补救措施，张贴标签，更换废

液塑料桶，同时联系相关学院领导对该仓库管理人员进行批

评教育，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。

化学废弃物中转站是化学废弃物集中存放的场所。学校

明确要求，化学废弃物必须在粘贴标签、包装完好后方可存

放在中转站内。中转站内废弃物不明或泄露属于重大安全隐

患，容易导致存储或转运处置过程中出现燃烧、爆炸等重大

安全事故，各相关涉化类学院务必高度重视。

2.某学院气钢瓶空瓶转移过程中存在随意存放、未固定

且无人看管现象。

6 月 26 日，学校开展期末实验室安全大检查，发现 B 号

楼一楼大厅内集中竖放着若干个气钢瓶，该批气钢瓶未固定

且无人看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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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查，该批气钢瓶来自 B 号楼某学院。当天，该学院相

关实验室更换气钢瓶，临时将气钢瓶移放至一楼大厅，等待

供气厂家工作人员集中转移。查明原因后，国资处立即督促

该学院对钢瓶进行固定、转移处理，并要求学院领导对相关

实验室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，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。

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（2024）》第 155 条

明确规定：气瓶应合理固定。气钢瓶未固定或未有效固定属

于重大安全隐患。一旦气瓶发生倾倒碰撞，内部高压气体极

易发生泄露或爆炸，从而导致重大安全事故。各涉及气钢瓶

使用的学院应经常性排查，严格规范气钢瓶的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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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学院工作亮点

1. 5 至 6 月期间，医药化工学院印发《医药化工学院科

研、教学及办公场所安全管理补充规定（试行）》文件，对

原文件中实验室安全事故的认定及处理内容进行补充;安装

科研实验室监控系统，全天不间断监管楼内科研实验室安全

状况。

2. 6 月 6 日、13 日，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分别举办了

实验室安全知识竞赛和危化品中毒的预防与应急知识培训，

并邀请校保卫处相关人员开展消防知识讲座和应急演练等

活动，全院 200 余名师生参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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